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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GROUND SOURCE ENERGY LIMITED
中國地能有限公司

（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全年業績公告
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之特色

創業板之定位，乃為相比起其他在聯交所上市之公司帶有較高投資風險之公司提供一
個上市之市場。有意投資的人士應瞭解投資於該等公司的潛在風險，並應經過審慎周
詳的考慮後方作出投資決定。創業板的較高風險及其他特色表示創業板較適合專業及
其他經驗豐富投資者。

由於創業板上市之公司屬於新興性質，在創業板買賣之證券可能會較於聯交所的主板
買賣之證券承受較大之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創業板買賣之證券會有高流通
量之市場。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
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
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告（中國地能有限公司董事願共同及個別對此負全責）乃遵照聯交所創業板證券上
市規則（「創業板上市規則」）之規定提供有關中國地能有限公司之資料。中國地能有限
公司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知及所信：(�)本公告所載資料在各重
大方面均屬準確及完整，且無誤導成份；(�)並無遺漏任何事實致使本公告所載任何聲
明產生誤導；及(�)本公告內表達之一切意見乃經審慎周詳考慮後方作出，並以公平合
理之基準和假設為依據。

本公告將由刊登日期起最少一連七天於創業板網站（域名為www.hkgem.com）「最新公
司公告」一頁內及本公司之網站www.iini.com內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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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期業績

中國地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上一年度
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截至  截至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止  九月三十日
  六個月  止年度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持續經營業務

營業額 5 180,828  ���,���    

收益 �  178,998  ���,���
銷售成本  (133,949 ) (���,��� )    

毛利  45,049  ��,���
其他收入 7 19,126  ��,��0
銷售及分銷成本  (5,741 ) (��,��� )
行政開支  (43,472 ) (�0�,��� )
其他經營開支  (1,149 ) (�,��� )
呆賬準備金  (11,567 ) (�,��� )
出售透過損益按公平值列賬之
 金融資產之收益  266  �,���
出售待售投資之收益  13,234  –
撥回呆賬準備金  18,907  �,�0�    

經營業務溢利  34,653  �,�0�
分佔聯營公司之溢利（虧損）  214  (��� )
分佔一間共同控制實體之溢利  –  ��
註銷可換股票據之收益  13,953  –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  12,626  �,0��
商譽之減值虧損  (56,658 ) (���,��� )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減值虧損  (23,178 ) –
財務成本 �  (17,740 ) (��,0�� )    

除稅前虧損  (36,130 ) (���,0�� )
所得稅開支 �  (12,640 ) (��� )    

持續經營業務之期內╱年內虧損  (48,770 ) (���,��� )

非持續經營業務

非持續經營業務之期內╱年內虧損 �0  –  (�,��� )    

期內╱年內虧損  (48,77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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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截至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止  九月三十日
  六個月  止年度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以下應佔期內╱年內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46,404 ) (���,��� )
 非控股權益  (2,366 ) (��� )    

  (48,770 ) (���,��� )    

每股虧損 ��

持續經營業務及非持續經營業務
基本及攤薄（港仙）  (2.75 ) (��.�� )    

持續經營業務
基本及攤薄（港仙）  (2.75 ) (��.�0 )    



- � -

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截至  截至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止年度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期內╱年內虧損  (48,770 ) (���,��� )    

其他全面（開支）收入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402 ) �,��0
待售投資公平值變動之收益  6,221  –
轉撥至損益之金額之重新分類調整：
 －於出售待售投資時  (6,221 ) –
 －出售附屬公司時解除匯兌儲備  (29 ) (��� )
 －出售附屬公司時解除有關租賃樓宇之
   資產重估儲備  –  �,���    

期內╱年內其他全面（開支）收入  (431 ) �,���    

期內╱年內全面開支總額  (49,201 ) (���,��0 )    

以下應佔全面開支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46,984 ) (���,0�� )
 非控股權益  (2,217 ) �,���    

  (49,201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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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九月三十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29,808  �0,���
 收購土地使用權所付按金  56,787  ��,00�
 商譽  505,062  ���,��0
 無形資產  3,280  �,���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34,998  ��,���
 待售投資  488  ��,���
 其他應收款項  12,875  –
 遞延稅項資產  22,802  ��,��0    

  666,100  ���,���    

流動資產
 存貨  71,092  ��,�0�
 應收貿易賬款及保留金額 ��  68,519  ��,���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78,264  ���,���
 應收客戶合約工程款項  160,424  ���,�0�
 應收非控股股東之款項  4,570  �,���
 持作買賣之金融資產  56  �,���
 存於非銀行金融機構之現金  692  ��,�0�
 銀行結存及現金  134,925  ���,0��    

  518,542  �0�,0��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 ��  84,113  ��,���
 應計負債、已收按金及其他應付款項  69,812  ��,���
 應付客戶合約工程款項  17,321  ��,���
 應付非控股股東之款項  9,806  ��,���
 應付一間聯營公司款項  36,257  ��,�0�
 應付一間被投資公司款項  1,317  –
 其他貸款  –  �,���
 應付稅項  13,912  �,���    

  232,538  ���,��0    

流動資產淨值  286,004  ���,���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952,1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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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九月三十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非流動負債
 可換股票據  145,919  ���,���
 其他貸款  –  �,���
 遞延收入  4,458  ��,���    

  150,377  ���,���    

資產淨值  801,727  ���,0�0    

股本及儲備
 股本  529,387  ���,���
 儲備  227,103  ���,���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756,490  ���,���
 非控股權益  45,237  ��,���    

總權益  801,727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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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可換    資產  投資
   股份  法定  股票  股本  重估  重估  以股份  匯兌  累計    非控股
 股本  溢價  儲備  據儲備  儲備  儲備  儲備  支付儲備  儲備  虧損  合計  權益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a）  （附註b）

於二零零八年十月一日
 （如最初所列示） ��0,���  ���,��0  �  ���,��0  –  �,���  –  ���  �,0��  (���,��� ) ���,���  ��,���  ���,���
重列以往期間及
 期初結餘（附註�） –  –  –  ��,��0  –  –  –  –  –  (�,��� ) �0,���  �,�0�  ��,���                         

於二零零八年十月一日
 （經重列） ��0,���  ���,��0  �  ���,��0  –  �,���  –  ���  �,0��  (���,��� ) ���,0��  ��,���  ���,���                         

年內虧損（經重列） –  –  –  –  –  –  –  –  –  (���,��� ) (���,��� ) (��� ) (���,��� )
年內其他全面（開支）
 收入 –  –  –  –  –  (�,��� ) –  –  (��0 ) �,���  (��0 ) �,���  �,���                         

年內全面開支總額
 （經重列） –  –  –  –  –  (�,��� ) –  –  (��0 ) (���,��� ) (���,0�� ) �,���  (���,��0 )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 –  –  –  –  –  –  –  –  –  –  –  (��,��� ) (��,��� )
配售新股 ��,�00  –  –  –  –  –  –  –  –  –  ��,�00  –  ��,�00
配售新股應佔交易成本 –  (�0� ) –  –  –  –  –  –  –  –  (�0� ) –  (�0� )
確認以股份支付開支 –  –  –  –  –  –  –  ��,���  –  –  ��,���  –  ��,���
收購於一間附屬公司
 之額外權益 –  –  –  –  –  –  –  –  –  (�,��� ) (�,��� ) –  (�,��� )
分配 –  –  �0�  –  –  –  –  –  –  (�0� ) –  –  –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
 （經重列） ���,���  ���,���  �0�  ���,��0  –  –  –  ��,���  �,���  (���,��� ) ���,���  ��,���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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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可換    資產  投資
   股份  法定  股票  股本  重估  重估  以股份  匯兌  累計    非控股
 股本  溢價  儲備  據儲備  儲備  儲備  儲備  支付儲備  儲備  虧損  合計  權益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a）  （附註b）

於二零零九年十月一日
 （如最初所列示） 526,735  516,123  307  123,680  698  –  –  27,136  7,348  (371,040 ) 830,987  47,915  878,902
重列以往期間及
 期初結餘（附註�） –  –  –  24,440  (698 ) –  –  –  (55 ) (6,315 ) 17,372  1,736  19,108                         

於二零零九年十月一日
 （經重列） 526,735  516,123  307  148,120  –  –  –  27,136  7,293  (377,355 ) 848,359  49,651  898,010                         

期內虧損 –  –  –  –  –  –  –  –  –  (46,404 ) (46,404 ) (2,366 ) (48,770 )
期內其他全面開支 –  –  –  –  –  –  –  –  (580 ) –  (580 ) 149  (431 )                         

期內全面開支總額 –  –  –  –  –  –  –  –  (580 ) (46,404 ) (46,984 ) (2,217 ) (49,201 )                         

出售附屬公司 –  –  –  –  –  –  –  –  –  –  –  (2,197 ) (2,197 )
確認以股份支付開支 –  –  –  –  –  –  –  907  –  –  907  –  907
於行使購股權時
 發行股份 2,652  1,744  –  –  –  –  –  (1,588 ) –  –  2,808  –  2,808
購股權失效 –  –  –  –  –  –  –  (215 ) –  215  –  –  –
於註銷可換股票據時
 解除 –  –  –  (60,210 ) –  –  –  –  –  11,610  (48,600 ) –  (48,600 )
分配 –  –  832  –  –  –  –  –  –  (832 ) –  –  –                         

於二零一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529,387  517,867  1,139  87,910  –  –  –  26,240  6,713  (412,766 ) 756,490  45,237  801,727
                         

附註：

(a) 本集團之股份溢價包括(i)發行價超出本公司以溢價發行之股份面值之部份及(ii)根據本
集團為籌備本公司股份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創業板公開上市而於二零零一年進行
之重組計劃（「重組」）購入附屬公司之股本面值與本公司所發行以作交換之股本面值之差
額。

(b)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有關法規及合營協議，於中國成立之中外合營企業須撥
出除稅後溢利（如有）之一部份作為法定儲備。該等數額將由各合營企業之董事會酌情決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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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一般資料及綜合財務報表之編製基準

中國地能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四日在開曼群島根據開曼群島公司
法（一九九八年修訂版）註冊成立為一間獲豁免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註冊辦事處及主要營
業地點之地址披露於年報之「公司資料」一節內。本公司股份於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三十日
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上市。

本公司之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

於本財政期間，本集團之報告期結算日已由九月三十日更改為三月三十一日，以使本公
司之財政年度結算日與香港稅務局之財政年度結算日一致，便於適時及有效率地編製財
務報表。有關詳情載於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一月八日刊發之公佈。因此，本財政期間之
綜合財務報表涵蓋由二零零九年十月一日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於綜合
收益表、綜合全面收益表、綜合權益變動表、綜合現金流量表及相關附註呈列之相應比
較數字涵蓋由二零零八年十月一日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十二個月，因此可能無法
與本期金額相比較。

綜合財務報表以有別於本公司功能貨幣人民幣之港元呈列。鑑於本公司是在香港上市，
本公司董事認為以港元呈列綜合財務報表屬適宜。本公司之大部份附屬公司乃於中華人
民共和國（「中國」）經營業務，並以人民幣為其功能貨幣。



- �0 -

2. 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期間，本集團應用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下列新訂及經修訂
準則、準則之修訂本及詮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於二零零九年十月一日開始之本集團財政期間生效。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 財務報表之呈列方式
 （二零零七年經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 借貸成本
 （二零零七年經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經修訂）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及第�號 可沽出之金融工具及於清盤時所產生之責任
 （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本） 合資格對沖項目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及 附屬公司、共同控制實體或聯營公司之投資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本）  成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經修訂） 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本） 歸屬條件及註銷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經修訂） 業務合併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本） 改善金融工具披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 經營分部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嵌入式衍生工具
 －詮釋第�號及香港會計準則
 第��號（修訂本）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房地產建設之協議
 －詮釋第��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向擁有人分派非現金資產
 －詮釋第��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自客戶轉讓資產
 －詮釋第��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於二零零八年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於二零零九年頒佈之有關香港會計準則第��號
  第�0段之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

除下文所述外，採納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無對本集團當前或過往會計期間
之綜合財務報表造成任何重大影響。

僅影響呈報及披露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二零零七年經修訂）財務報表之呈列方式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二零零七年經修訂）引入多項詞彙變動（包括更改財務報表之標題）
以及財務報表格式及內容變動。

改善金融工具披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金融工具：披露之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之修訂擴大有關以公平值計量之金融工具之公平值計量方法之
披露規定。該等修訂亦擴大及修訂有關流動性風險之披露規定。本集團並無根據該等修
訂所載之過渡條文就擴大披露規定提供比較資料。



- �� -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經修訂）規定即使導致非控股權益出現赤字差額，損益及其他全面
收益每個組成部份亦將歸屬於本公司擁有人及非控股權益。於修訂之前，非控股權益適
用之虧損如超過非控股權益於附屬公司股本權益之權益，則與本集團之權益抵銷，惟以
非控股權益擁有具約束力承擔及能夠作出額外投資以補償損失為限。根據該等修訂所載
之過渡條文，即應用有關修訂之前實體不應重列報告期間之任何損益歸屬，應用該等修
訂對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影響。

本集團並無提前應用下列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本或詮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二零零九年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二零一零年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經修訂） 關連方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本） 供股之分類�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本） 首次採納者之額外豁免�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本） 對首次採納者就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披露
  之比較資料之有限豁免�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本） 集團以現金結算之股份付款交易�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 金融工具�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最低資本規定之預付款項�

 －詮釋第��號（修訂本）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以股本工具抵銷財務負債�

 －詮釋第��號

� 該等修訂本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 於二零一零年二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 該等修訂本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及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視適當情況而定）或之
  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金融工具引入對金融資產之分類及計量之新規定，將於二零一
三年一月一日開始生效，並可提早應用。該準則規定所有符合香港會計準則第��號金融
工具：確認及計量範疇之已確認金融資產將按攤銷成本或公平值計量。特別是，(i)以旨
在收取合約現金流量之業務模式持有；及(ii)合約現金流量僅為本金及尚未償還本金之利
息之債務投資，一般按攤銷成本計量。所有其他債務投資及股本投資乃按公平值計量。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可能對本集團之金融資產之分類及計量造成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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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作為二零零九年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一部份，對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租賃有
關土地租賃之分類規定作出了修訂。該等修訂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開始生效，並可提
早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前，承租人須將租賃土地歸類為經營租賃，並在綜合
財務狀況表內列為預付租賃款。該等修訂已經刪除有關規定。修訂後，租賃土地將按照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之一般原則歸類，即根據租賃資產所有權附帶之風險及報酬歸於出
租人或承租人之程度而定。應用對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之修訂可能會影響到本集團土地
租賃之分類及計量。

本公司董事預期採用其他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本或詮釋並不會對綜合財務報表造成
重大影響。

3. 過往期間調整

編製當期綜合財務報表時已重列以下比較財務資料：

(a) 於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確認有關就收購當日若干附屬公司之應收
貿易賬款所計提呆賬準備金之遞延稅項資產。因此，於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
遞延稅項資產及被收購附屬公司之資產淨值被低估約��,���,000港元。於二零零八
年三月三十一日收購該等附屬公司所產生之商譽於當日及二零零八年及二零零九年
九月三十日被高估約��,���,000港元。

 於二零零八年及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有關本集團應收貿易賬款呆賬準備金之
遞延稅項資產分別被低估約��,���,000港元及��,��0,000港元。截至二零零八年及
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之虧損及總全面開支分別被低估及高估約�,���,000
港元及�,�0�,000港元。於二零零八年十月一日之股本之期初結餘則被高估約
�,���,000港元。

(b) 於可換股票據發行日期，遞延稅項負債約��,��0,000港元已就已貼現零息可換股票
據予以確認。隨後，估算利息開支獲確認並累計至可換股票據，遞延稅項負債則相
應解除。由於相關稅務機構不允許利用估算利息用於扣減稅項，已貼現零息可換股
票據並無產生暫時差額，故無需確認任何遞延稅項負債。因此，於二零零八年十月
一日，遞延稅項負債約��,���,000港元被高估，而可換股票據儲備約��,��0,000港
元及累計虧損約�,���,000港元則因此分別被低估。此外，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
十日止年度之所得稅抵免約�,���,000港元被高估，以及遞延稅項負債於二零零九
年九月三十日被高估了約��,���,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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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用作收購中國土地使用權按金付款之約
��,00�,000港元計入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流動資產項下其他應收款項。已付按金
之相關資產屬非流動性質，故相應金額應獨立分類為非流動資產項下「收購土地使
用權所付按金」。因此，相關金額已由其他應收款項重新分類至收購土地使用權所
付按金。該調整並無對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零八年十月一日之總權益及截
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之損益造成任何影響。

(d) 中國政府於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給予之政府補貼約���,000港元並未
確認為其他經營收入，而是直接計入資本儲備。因此，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
止年度之虧損高估了約���,000港元，而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之權益亦高估了
約���,000港元。

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經修訂）之規定，本集團對其財務報表條目進行追溯重列或重
新分類時，須至少呈列三種財務狀況表、兩種其他報表及相關附註。然而，本集團並無
就上述重列呈列二零零八年十月一日之綜合財務狀況表，因董事認為此舉將涉及對本集
團股東價值而言不成比例之開支及延誤。

過往期間調整之影響概述如下：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之綜合全面開支表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 
 過往呈報  調整(a)  調整(b)  調整(d)  經重列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經營收入增加 ��,���  –  –  ���  ��,���

所得稅抵免增加（減少） �,0��  �,�0�  (�,��� ) –  (��� )         

年度虧損減少（增加） (���,��� ) �,�0�  (�,��� ) ���  (���,��� )         

以下應佔年度虧損
 減少（增加）：
 本公司擁有人 (���,��� ) �,���  (�,��� ) ���  (���,��� )
 非控股權益 (��0 ) ��  –  ���  (��� )         

 (���,��� ) �,�0�  (�,��� ) ���  (���,��� )         

每股虧損減少（增加）（港仙）
 －基本及攤薄 (��.�� ) 0.0�  (0.�� ) 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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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 
 過往呈報  調整(a)  調整(b)  調整(c)  調整(d)  經重列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購土地使用權所付
 按金增加 –  –  –  ��,00�  –  ��,00�           

商譽減少 ���,���  (��,��� ) –  –  –  ���,��0           

遞延稅項資產增加 –  ��,��0  –  –  –  ��,��0           

預付款項、按金及
 其他應收款項減少 �0�,���  –  –  (��,00� ) –  ���,���           

遞延稅項負債減少 (��,��� ) –  ��,���  –  –  –           

儲備（減少）增加 �0�,���  (�� ) ��,���  –  (��� ) ���,���           

非控股權益增加 ��,���  �,���  –  –  ���  ��,���           

 於二零零八年十月一日 
 過往呈報  調整(a)  調整(b)  經重列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商譽減少 �0�,���  (��,��� ) –  ���,���
       

遞延稅項資產增加 –  ��,���  –  ��,���
       

遞延稅項負債減少 (��,��� ) –  ��,���  –
       

儲備（減少）增加 ���,��0  (�,��� ) ��,���  ���,���
       

非控股權益增加 ��,���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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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綜合財務報表之編製基準

綜合財務報表已根據歷史成本法編製，惟若干金融工具乃按重估金額或公平值計值，請
參閱下文所載會計政策。

綜合財務報表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此外，此綜合財務
報表包括聯交所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及香港公司條例規定之適用披露。

5. 營業額

營業額指向客戶所售出貨品及所提供服務經扣除退貨及貿易折扣（倘適用）後已收或應收
款項淨額以及買賣證券之所得款項總額。本集團期內╱年內持續經營業務之營業額之分
析如下：

 截至  截至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止年度
 千港元   千港元

銷售及安裝淺層地能利用系統 154,339  ���,���
淺層地能利用系統之保養服務 6,154  ���
買賣證券之所得款項總額 1,830  ��,���
股息收入 –  �,���
污水及垃圾填埋氣處理收入 18,505  ��,�0�   

 180,828  ���,���
   

6. 分類資料

本集團已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經營分部，自二零零九年十月一日起生效。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為披露準則，規定經營分類須按主要運營決策者為決定分部資
源分配及評估其表現而定期審閱本集團組成部份之內部報告基準區分。與之相對，
原來之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號分類報告）則規定一間公司使用風險及回報法識別
兩種分部（業務及地區）。以往，本集團主要報告形式為業務分類。與根據香港會計
準則第��號釐定之主要可申報分類比較，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並未導致本集
團之可申報分類須重新界定。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亦未改變分類損益之計量 
基準。

本集團之經營業務根據經營業務性質及所提供之產品及服務獨立構建及管理。本集團每
個可申報分類均代表一個提供產品及服務之策略性業務單元，所承受之風險及所獲得之
回報與其他可申報分類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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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之可申報分類如下：

(a) 傳輸類－製造及銷售通訊電纜及光電纜；

(b) 淺層地能類－提供、安裝及保養淺層地能利用系統；

(c) 環境保護類－綜合利用垃圾填埋氣、處置及處理固體垃圾、固體危險廢棄物、污水
及廢水，以及利用新能源；

(d) 證券投資及買賣類－投資證券買賣；及

(e) 其他分類－提供及銷售電訊網絡基礎設施解決方案及網絡管理解決方案。

本集團於二零零九年九月八日完成出售從事製造及銷售通訊電纜及光電纜之Future 
Frontier Limited及其附屬公司。因此，該營運分部於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
列為非持續經營業務。有關非持續經營業務之詳情載於附註�0。

分類收益及業績

下表乃按可申報分類分析本集團之收益及業績。

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證券投資
 淺層地能  環境保護  及買賣  其他分類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外部銷售 160,493  18,505  –  –  178,998
         

分類溢利（虧損） 57,952  (69,166 ) (5,601 ) (529 ) (17,344 )
        

分佔聯營公司之溢利         214
未分配其他收益及收入         7,907
未分配開支         (9,167 )
財務成本         (17,740 )         

除稅前虧損（持續經營業務）         (36,1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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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
     證券投資
 淺層地能  環境保護  及買賣  其他分類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收益
 外部銷售 ���,���  ��,�0�  �,���  –  ���,���
         

分類溢利（虧損） ���,���  (���,��� ) (��,�0� ) (��� ) (��,�0� )
       

分佔聯營公司之虧損         (��� )
分佔一間共同控制實體之溢利         ��
未分配其他收益及收入         ���
未分配開支         (��,��� )
財務成本         (��,0�� )         

除稅前虧損（持續經營業務）         (���,0�� )
         

可申報分類之會計政策與本集團之會計政策相同。分類損益指各分類獲得之溢利或遭受
之損失，惟並無分配分佔聯營公司之業績、分佔一間共同控制實體之業績、中央行政成
本及財務成本。此乃就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向主要運營決策者呈報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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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資產及負債

下表乃按可申報分類分析本集團之資產及負債：

分類資產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九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持續經營業務：
淺層地能 859,770  �,0��,���
環境保護 23,468  ��,��0
證券投資及買賣 21,824  ��,�0�
其他分類 1,382  �,���   

分類資產總值 906,444  �,���,0��
未分配公司資產 278,198  ���,���   

綜合資產 1,184,642  �,���,���
   

分類負債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九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持續經營業務：
淺層地能 326,198  ���,0��
環境保護 10,336  ���,���
證券投資及買賣 24,332  ��,���
其他分類 570  ���   

分類負債總值 361,436  ���,���
未分配公司負債 21,479  ��,���   

綜合負債 382,915  ��0,���
   

為監控分類表現以及在分類之中分配資源：

• 除在聯營公司擁有之權益、遞延稅項資產、存於非銀行金融機構之現金、銀行結存
及現金以及未分配之公司資產以外之所有資產分配至可申報分類；及

• 除其他貸款、應付稅款、可換股票據及未分配之公司負債以外之所有負債分配至可
申報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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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分類資料

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持續經營業務 經營業務  
     證券投資  公司及
 淺層地能  環境保護  及買賣  其他分類  總計  傳輸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計量分類損益或分類資產時
 計入之金額：

添置非流動資產（附註） 50,967  266  –  –  51,233  –  51,233
折舊及攤銷 13,298  620  –  440  14,358  –  14,358
呆賬準備金 9,298  2,269  –  –  11,567  –  11,567
撥回呆賬準備金 (18,907 ) –  –  –  (18,907 ) –  (18,907 )
商譽之減值虧損 –  56,658  –  –  56,658  –  56,658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  1,320  –  –  1,320  –  1,320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減值虧損 –  23,178  –  –  23,178  –  23,178
註銷可轉換票據之收益 –  (13,953 ) –  –  (13,953 ) –  (13,953 )
出售透過損益按公平值
 列賬之金融資產之收益 –  –  (266 ) –  (266 ) –  (266 )
出售待售投資之收益 –  –  (13,234 ) –  (13,234 ) –  (13,234 )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 (8,464 ) (4,162 ) –  –  (12,626 ) –  (12,6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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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持續
 持續經營業務 經營業務  
     證券投資
 淺層地能  環境保護  及買賣  其他分類  總計  傳輸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定期向主要運營決策人呈報
 但未於計量分類損益或
 分類資產時計入之金額：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34,998  –  –  –  34,998  –  34,998
分佔聯營公司之溢利 (214 ) –  –  –  (214 ) –  (214 )
利息收入 (143 ) (60 ) –  –  (203 ) –  (203 )
利息開支 3,611  14,129  –  –  17,740  –  17,740
所得稅開支 11,720  920  –  –  12,640  –  12,640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經重列）

  非持續
 持續經營業務 經營業務  
     證券投資  
 淺層地能  環境保護  及買賣  其他分類  總計  傳輸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計量分類損益或分類資產時
 計入之金額：

添置非流動資產（附註） ��,���  ��,���  –  –  ��,���  –  ��,���
折舊及攤銷 �,���  ���  –  ���  �,���  �,���  �,���
呆賬準備金 �,���  ��  –  –  �,���  �,��0  ��,���
撥回呆賬準備金 (�,�0� ) –  –  –  (�,�0� ) –  (�,�0� )
商譽之減值虧損 –  ���,���  –  –  ���,���  –  ���,���
出售透過損益按公平值
 列賬之金融資產之收益 –  –  (�,��� ) –  (�,��� ) –  (�,��� )
撇銷存貨 ��  –  –  –  ��  –  ��
撇銷物業、廠房及設備 ��  �,���  –  –  �,���  –  �,���
一間共同控制實體結業之虧損 �,���  –  –  –  �,���  –  �,���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 (�,0�� ) –  –  –  (�,0�� ) (�,���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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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持續
 持續經營業務 經營業務  
     證券投資  
 淺層地能  環境保護  及買賣  其他分類  總計  傳輸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定期向主要運營決策人呈報
 但未於計量分類損益或
 分類資產時計入之金額：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  –  –  –  ��,���  –  ��,���
分佔聯營公司之虧損 (��� ) –  –  –  (��� ) –  (��� )
分佔一間共同控制實體之溢利 –  (�� ) –  –  (�� ) –  (�� )
利息收入 (��0 ) (��� ) –  –  (��� ) (�� ) (��� )
利息開支 ���  ��,��0  –  –  ��,0��  �,���  ��,���
所得稅開支 ���  –  –  –  ���  –  ���

附註：  非流動資產不包括與非持續經營業務相關之資產，亦不包括商譽、於聯營公司
之權益、待售投資、其他應收款項之非即期部份及遞延稅項資產。

地區資料

本集團之業務位於中國。本集團所有來自提供服務及交付商品所在地區之外部客戶之收
益及非流動資產均位於中國。

有關主要客戶之資料

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及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本集團與
任何客戶之交易額概無超過本集團總收益之�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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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其他收入

 截至  截至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止年度
 千港元   千港元

持續經營業務

銀行利息收入 203  ���
政府補助（附註a） 4,163  �,���
政府補助之遞延收入攤銷 1,495  ���
諮詢費收入 –  ���
持作買賣之金融資產之公平值變動 –  �00
銷售原材料 5,824  ���
撥回撇銷壞賬 –  ���
已收取之補償金（附註b） 5,446  ��,0��
營業稅退稅 –  ���
其他 1,995  ��0   

 19,126  ��,��0
   

附註：

(a) 本集團因對當地經濟作出貢獻而獲得中國政府之政府補助，當中並無附帶有關該等
補助之尚未履行條件及或然事項。

(b) 本集團從中國政府收取補償金，作為因實施基建工程之遷址補償金。

8. 財務成本

 截至  截至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止年度
 千港元   千港元

持續經營業務

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銀行及其他借款利息 798  ���
可換股票據之估算利息開支 14,129  ��,��0
已付一間聯營公司之利息 2,813  –   

 17,74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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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所得稅

 截至  截至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止年度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持續經營業務

本期稅項：
 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 9,340  �,���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
 香港利得稅 899  –

遞延稅項 2,401  (�,�0� )   

 12,640  ���
   

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及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由於本集
團並無應課稅溢利須繳納香港利得稅，故並無計提香港利得稅。

根據開曼群島及英屬處女群島（「英屬處女群島」）之法例及法規，本集團無須繳納任何開
曼群島及英屬處女群島所得稅。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及企業所得稅法實施規定，除以下
所述者外，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所有其他中國附屬公司之稅率均為��%。

根據中國所得稅規則及法規，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一間外商投資附屬公司被
認定為高科技企業，因此可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三年內享受��%之優惠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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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非持續經營業務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訂立銷售協議向獨立第三方出售本集團間接全資附屬
公司Future Frontier Limited（「FFL」）及其附屬公司吳江胜信光電科技有限公司（該公司
主要從事製造及銷售通訊電纜及光電纜）（統稱「FFL集團」）。出售事項於二零零九年九
月八日完成，FFL之控制權於該日移交予收購方。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非持續經營業務之虧損分析如下：

 截至  截至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止年度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年內製造及銷售通訊電纜及光電纜業務
 之虧損 –  (�,��� )
出售製造及銷售通訊電纜及光電纜業務
 之收益 –  �,���   

 –  (�,��� )
   

二零零八年十月至二零零九年九月止期間製造及銷售通訊電纜及光電纜業務之業績（載
於綜合收益表）如下：

 截至  截至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止年度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  ��,���
銷售成本 –  (��,��� )   

毛利 –  �0,���
其他收入 –  �,���
銷售及分銷成本 –  (�,��� )
行政開支 –  (�,��� )
其他經營開支 –  (�,��0 )
財務成本 –  (�,��� )   

除稅前虧損 –  (�,��� )
所得稅開支 –  –   

年內虧損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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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內非持續經營業務之虧損包括以下：

 截至  截至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止年度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利息收入 –  (�� )
所售存貨成本 –  ��,���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  �,���
攤銷預付租賃款項 –  ��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  ���
呆賬準備金 –  �,��0
   

終止經營業務之虧損未產生稅項開支或抵免。

非持續經營業務應佔之現金流量如下：

經營業務所用現金淨額 –  (��,�0� )
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  (��,��� )
融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  ��,000   

現金流出淨額 –  (��,��� )
   

11. 股息

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概無派付或擬派股息，自報告期末以來亦無擬
派任何股息（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無）。

12. 每股虧損

持續經營業務及非持續經營業務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乃根據下列數據計算：

 截至  截至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止年度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虧損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之虧損 (46,40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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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截至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止年度
 千股   千股
   （經重列）

股份數目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虧損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688,792  �,��0,��0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虧損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已就於二零一零年二月一日進行之股份合併
進行調整。

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及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計算每股
攤薄虧損時並無假設本公司之購股權及可換股票據獲行使，因其行使將會令經營業務每
股虧損減少。

持續經營業務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乃根據下列數據計算：

虧損數字乃按以下方式計算：

 截至  截至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止年度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年內虧損 (46,404 ) (���,��� )
減：非持續經營業務之年內虧損 –  (�,��� )   

用作計算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
 之虧損 (46,404 ) (���,��� )
   

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所用之分母與上文詳述者相同。

非持續經營業務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非持續經營業務之每股基本虧損為每股0.��港仙
（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無）。計算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
之每股攤薄虧損時，並無假設本公司尚未行使之購股權已獲行使及尚未兌換之可換股票
據已被兌換，因行使該等購股權及兌換該等可換股票據將會令每股虧損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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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應收貿易賬款及保留金額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九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貿易賬款及保留金額 82,023  ��,���
減：呆賬準備金 (13,504 ) (��,��� )   

 68,519  ��,���
   

本集團給予其應收貿易賬款及應收保留金額之平均信貸期分別為�0至��0日及���日以
上。以下為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呈列之應收貿易賬款及保留金額（扣除呆賬準備金）之賬
齡分析。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九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0日內 24,218  ��,0��
��至��0日 11,452  ��,���
���至���日 32,797  �0,���
���日以上 52  ���   

 68,519  ��,���
   

本集團之應收貿易賬款及保留金額結餘包括賬面總值約�,���,000港元（二零零九年九月
三十日：���,000港元）之應收款項，該等款項已於報告日期逾期，惟本集團尚未就減值
虧損計提撥備，原因為信貸質素並無重大變動，且該等款項仍被視為可收回。本集團並
無就該等結餘持有任何抵押品。

逾期惟未減值之應收貿易賬款及保留金額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九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至���日 8,374  –
���日以上 52  ���   

 8,426  ���
   

本集團並未逾期亦無減值之應收貿易賬款及保留金額主要來自向近期並無違約記錄之高
信用度客戶作出之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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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收貿易賬款及保留金額準備金以準備金賬戶記錄，除非本集團認為金額之可收回性極
微，於此情況下，準備金直接於應收貿易賬款或保留金額結餘中撇銷。呆賬準備金之變
動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九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初╱年初結餘 22,942  ��,��0
匯兌調整 171  ��
就應收款項確認之減值虧損 9,298  ��,���
減值虧損撥回 (18,907 ) (�,�0� )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 –  (�,��0 )   

期末╱年末結餘 13,504  ��,���
   

應收貿易賬款及保留金額撥備包括個別減值之應收貿易賬款及保留金額，總結餘約
��,�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000港元），該等賬款之債務人已陷入
嚴重財政困難。本集團並無就該等結餘持有任何抵押品。

14. 應付貿易賬款

以下為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呈列之應付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九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0日內 14,001  ��,�0�
��至��0日 20,318  �0,���
���至���日 9,318  ��,0��
���日以上 40,476  ��,�0�   

 84,113  ��,���
   

購買商品之平均信貸期為�0至��0日。本集團已制定金融風險管理政策，以確保於信貸
期內結算所有應付賬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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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核數師報告概要

董事謹請股東垂注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綜合財務報表之獨
立核數師報告。

保留意見之基準

(a)  範圍限制影響期初結餘

貴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已經由國衛會計師事務
所審核，該核數師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日發表之核數師報告（「二零零九年核
數師報告」）中就 貴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不
表達意見」，並基於其中不發表意見基準段落所概述之理由提出工作範圍限制。

我們無法取得充足可靠之憑證以評估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之範圍限
制。對於二零零九年十月一日之期初結餘之任何必要調整可能會影響 貴集團截
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期間之業績及綜合財務報表附註之有關披露。此等
綜合財務報表所載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之比較數字可能無法與本期
數字進行比較。

(b)  商譽

誠如 貴公司二零零九年核數師報告所述，由於缺乏足夠資料，未能確定湖南衡
興環保科技開發有限公司（「衡興」）與 貴集團之關係。 貴公司董事會曾委托
一間獨立專業公司就（其中包括）確定 貴集團與衡興之關係展開特別調查，調查
結果發現衡興為一間於二零零六年二月二十三日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有限公
司，由 貴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深圳市利賽實業發展有限公司（「深圳利賽」）持有
其�0%股本權益，因此於 貴集團於二零零七年十一月七日收購深圳市利得迅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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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技術有限公司（「利得迅」）及深圳市利賽園林綠化有限公司（「利賽園林」）（該等
公司共同持有深圳利賽全部股本權益（統稱「利賽集團」））之時，衡興為深圳利賽
之附屬公司。其後，深圳利賽於二零零九年八月二十七日出售其於衡興持有之全
部股本權益。

貴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之綜合財務狀況表所載列之「商譽」包括因收購
利賽集團而產生之商譽（賬面值約為��,���,000港元），有關商譽已於截至二零一
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全數減值。

我們無法進行任何審核程序令我們信納計算收購利賽集團產生之商譽時所計及衡
興於收購利賽集團當日（二零零七年十一月七日）淨資產賬面值及於深圳利賽於二
零零九年八月二十七日出售其股本權益當日淨資產賬面值之準確性。於過往期間
將衡興自收購利賽集團之日起至出售衡興之日止期間之業績綜合入賬及於截至二
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將出售衡興之收益或虧損綜合入賬後，任何數字調整
將對 貴集團之綜合業績造成重大影響。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之商譽之賬面
值及減值虧損���,���,000港元及��,���,000港元分別於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
日止年度及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獲確認。

(c)  綜合財務報表之呈列方式

誠如綜合財務報表附註�所披露，於本報告期間 貴集團已作出多項前期調整，
包括於其綜合財務報表就若干項目作出追溯重列及對若干項目進行重新分類。
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經修訂）「財務報表之呈列方
式」， 貴集團需至少呈報三份綜合財務狀況表。 貴公司董事會並無呈報於二零
零八年十月一日之綜合財務狀況表，因此違反了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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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回顧

本公司已將其財政年度結算日由九月三十日更改為三月三十一日。因此，本財政年度
之呈報期間為自二零零九年十月一日起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之六個月（「本期
間」），而所有百分比數據乃六個月期間與十二個月期間之比較數據。

下表簡要概述本公司之財務運作情況。有關更詳細資料，請參閱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
三十一日及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

 （六個月期間） （十二個月期間）
 自二零零九年 自二零零八年
 十月一日至 十月一日至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九月三十日
       （經重列）
	 千港元 		 %		 千港元 		 %

持續經營業務：
營業額：
－淺層地能利用系統之銷售及安裝 154,339  85  ���,���  ��
－淺層地能利用系統之保養服務 6,154  4  ���  �
－污水及垃圾填埋氣處理收入 18,505  10  ��,�0�  �
－股息收入 –  –  �,���  �       

持續經營業務之總收益： 178,998  99  ���,���  �0
－證券買賣之所得款項總額 1,830  1  ��,���  ��       

 180,828  100  ���,���  ��
非持續經營業務：
營業額：
－銷售通訊電纜及光電纜 –  –  ��,���  ��

  
持續及非持續經營業務之總營業額： 180,828  100%  ���,���  �00%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年內虧損   48,770    ���,���



- �� -

營業額

持續經營業務於本期間產生之總收益約為���,000,000港元，而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
十日止年度則為���,000,000港元。按佔持續經營業務所得總收益之百分比計算，本期
間銷售成本總額為��%，而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則為��%。銷售成本總
額增加主要是由於本公司現有項目之勞工、材料、建築及運輸成本等主要成本上升，
從而令毛利率受到影響所致。鑑於若干長期協議禁止本公司提高項目定價以彌補增加
之項目成本，本公司未必能提升收益，使之足以抵銷成本增長。其中部份開支為非經
常性開支，故此可能導致本公司個別項目於不同年度之經營開支及業績出現波動。

建設淺層地能產生之收益按竣工百分比方法確認入賬。該方法要求估計項目至交付時
整個期間之未來成本。有關成本由管理層根據往期經營及具體之項目特點及設計進行
估計。倘管理層估計之總成本不準確，則竣工百分比亦將不準確，繼而令毛利率高於
或低於估計值。因此，本公司會每個季度對重大合約之成本估計進行檢討及更新，並
每年對所有其他項目進行至少一次檢討及更新，或於情況發生變化或須作修訂時對之
前之估計進行修改。項目狀況、表現或估計盈利能力如有變動，可能導致成本及收益
作出修訂，並於決定修訂之期間確認入賬。與合約有關之估計虧損將於虧損確定期間
計提撥備。

於回顧期內，本公司錄得虧損約��,000,000港元，而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年
度之虧損則約為���,0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本公司之虧損淨額較二零零九年有所減
少，乃主要由於二零零九年存在商譽減值���,000,000港元及以股份支付薪酬產生開支
��,000,000港元所致。

然而，由於發生金融市場及經濟事件，本公司就商譽進行減值測試，致使二零一零年
產生非現金商譽減值費用約��,000,000港元。

為數約��,000,000港元之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值虧損乃主要因污水及垃圾填埋氣業務
分類持續惡化及經營規模不斷下降所致，從而令固定資產之可收回金額顯著縮減並低
於其賬面值。

儘管來自其他發電行業之競爭加劇，本公司相信淺層地能利用將會成為首選之可再生
能源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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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利率

毛利按收益與商品銷售成本之間之差額界定，於回顧期內，毛利約為��,000,000港
元，而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則為��,000,000港元（經重列）。由於材料及
運費成本上升，本公司毛利率由二零零九年之��%下降至二零一零年之��%。

其他收入

其他收入為非經常性收益，分別佔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期間及截至二零零
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持續經營業務所得總收益之��%及�%（經重列）。

有關本公司其他收入之進一步資料可參閱本公告之綜合財務報表附註�「其他收入」。

銷售及分銷成本以及行政開支

 （六個月期間） （十二個月期間）
 自二零零九年 自二零零八年
 十月一日至 十月一日至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九月三十日
選定資料	 千港元   佔收益  	 千港元 		 佔收益
	 		 百分比     百分比

行政開支：

以股份支付開支 907  0.5  ��,���  �.�
土地及樓宇經營租賃項下之
 最低租金付款 3,831  2.1  �,���  �.�
董事酬金 3,480  1.9  ��,��0  �.�

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期間及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總銷售及
分銷成本分別約為�,000,000港元及��,000,000港元。

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期間及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行政開
支分別約為��,000,000港元及�0�,000,000港元，按佔收益之百分比計算，由��%降至
��%。

分類資料

本公司之可申報經營分類包括淺層地能利用分部、環境保護分部及證券投資及買賣分
部。就申報目的而言，本公司之傳輸分部因業務已出售而於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
日止之上個財政年度移至非持續經營業務。



- �� -

有關本公司經營分類之進一步詳情可參閱本公告之綜合財務報表附註�「分類資料」。

財政資源及流動資金

 （六個月期間）  （十二個月期間）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九月三十日
   （經重列）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業務之現金流入淨額 71,446  ��,��0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出淨額 (52,723 ) (��,��� )
融資活動之現金流入淨額 3,045  ��,���

本公司流動資金主要來自業務產生之現金、母公司貸款所得款項、以信貸借款形式獲
得之第三方債務以及透過公開發售發行本公司之普通股。

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期間，經營業務之現金流入淨額約為��,000,000
港元，而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則錄得經營業務之現金流入淨額約
��,000,000港元（經重列）。經營業務提供之現金之所以如此變動，主要是由於本公司
擴展業務、應收賬款之收款時間以及應付賬款及所得稅之付款時間使然。在大多數情
況下，本公司就產品及服務向客戶延期收賬，因此須承擔客戶延遲或未能支付發票之
風險。倘若經濟環境疲弱，本公司或因（其中包括）客戶經營業務之現金流量及其進入
信貸市場之途徑減少而遭受延遲或未能付款增多之情況。倘客戶延遲或未能支付本公
司大部份應收欠款，將對本公司之流動資金、綜合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造成重大不利
影響。

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期間及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投資活動
所用之現金分別約為��,000,000港元及��,000,000港元（經重列）。投資活動所用現金
主要包括所有呈列期間添置固定資產所用之現金，扣除出售待售股份、出售固定資產
及出售附屬公司所收取之現金。

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期間及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融資活動
提供之現金分別約為�,000,000港元及�0,000,000港元（經重列）。本公司獲得之政府
補助為本公司帶來現金貢獻��,000,000港元，用於淺層地能利用及垃圾填埋氣處理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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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資產並無作出抵押。

匯率波動風險

本公司之呈報貨幣為港元，而本集團大部份買賣交易及所產生之成本主要以港元及人
民幣列值。

本集團繼續採取保守財資政策，以港元或人民幣存放所有銀行存款，藉此將外匯風險
降至最低。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公司並無任何外匯合約。

負債比率

於回顧期內，本公司之負債比率降至��%（二零零九年：��%），該負債比率乃根據本
公司借貸總額（包括計息銀行貸款及可換股票據）與權益（包括全部股本及儲備）之比率
計算。

僱員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公司僱用約�00名員工（二零零九年：約��0名）。本
集團之薪酬政策建立於公平、激勵、與表現掛鈎及具市場競爭力之員工薪酬待遇原則
上。

員工之薪酬待遇乃參照其表現、經驗及其在本公司之職位、所承擔之職責及責任而
定。此外，本公司亦會根據個人及公司之表現向員工發放酌情花紅。

鑑於員工分散於多個地區，本公司認為任何員工行動帶來之損失風險整體上對公司業
務進行而言並不重大。

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設有一項購股權計劃，藉此向其董事、高級職員及僱員發出購股權。於回顧期
內，�,�00,000份購股權已按每份購股權0.��0�港元之價格行使，所得款項總額合共約
�,�00,000港元。

有關本公司購股權計劃之詳細披露載於本公司最近期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
期間之年報內綜合財務報表附註��(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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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公司概無向任何外部公司提供任何形式之擔保，亦概
無任何重大法律訴訟方面之責任而須計提或然負債撥備。

股息

董事會決議不宣派回顧期之末期股息（二零零九年：無）。

資本結構

 （六個月期間）  （十二個月期間）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九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可換股票據 145,919  ���,���

估算利息 14,129  ��,��0

可換股票據指尚未轉換之可換股票據之負債部份，該等票據乃本公司分別於二零零七
年及二零零九年發行予賣方之可換股票據，以此作為收購環境保護及淺層地能分類之
部份代價。可換股票據之負債部份減少乃由於根據日期為二零一零年四月一日之公告
註銷可換股票據及隨後對賣方展開法律訴訟程序所致。

於回顧期內，可換股票據之估算利息約為��,00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000,000港
元）。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日，董事會建議進行資本重組，該建議於二零一零年二月
一日召開之股東週年大會上獲本公司股東批准。資本重組事宜於二零一零年二月
二日生效，據此，(i)將每四股本公司已發行及未發行股本中之現有股份合併為一
股合併股份，及(ii)透過批准增設�,000,000,000股未發行合併股份，將本公司法定
股本自�0,000,000美元（分為�,000,000,000股合併股份）增至��0,000,000美元（分為
�,000,000,000股合併股份）。

有關股份合併及法定股本增加之更多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日
刊發之公告及於二零一零年二月一日在創業板網站刊登之股東週年大會投票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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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承擔及重大投資

資本承擔之詳情載於本公司最近期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期間之年報內之綜
合財務報表附註��。

資本資產重大投資之未來計劃

本公司預期未來將有必要就其淺層地能分類之發展及經營作出重大資本開支。現時無
法保證債務或股本融資或者經營業務產生之現金能夠滿足未來投資計劃。預期本集團
可能簽訂部份或完全以債務撥付資金之交易，從而使其債務水平有所上升。

本公司會於日常業務過程中就物業之潛在買賣進行物業評估，並在適當情況下將有關
事宜提交董事會考慮。本公司亦將繼續發掘能源相關項目之新商機，同時在中國及海
外物色潛在投資。

於二零一零年五月十一日，本公司附屬公司與瓦房店市政府簽訂兩項合作協議，旨在
將瓦房店市沿海經濟地區建設成為低碳經濟生態示範區，以及推廣地能熱泵系統作為
供暖系統之替代能源。有關簽訂合作協議之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五月十
四日刊載於創業板網站之公告。

於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一日，投資者與本公司附屬公司北控恒有源科技訂立有條件合
資合作協議，據此，投資者同意向北京永源熱泵有限責任公司（「北京永源熱泵」，本
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作出人民幣��,�0�,00�.��元（相當於約�0,���,���.��港元）
之總資本投資。投資完成後，北京永源熱泵將不再為本公司之附屬公司，並將由投資
者擁有��%權益及由北控恒有源科技擁有��%權益。有關協議之詳情，請參閱本公司
於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四日刊載於創業板網站之公告。

主要收購及出售事項

主要收購及出售交易詳情載於本公司最近期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期間之年
報內綜合財務報表附註��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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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及展望

淺層地能利用

在二零一零這個年度裡，恒有源公司在替代能源業務業務正常開展的同時，還着重研
究了地能作為供暖替代能源行業高速發展存在的三大問題：�、需要完善可複製的規
模化推廣模式；�、規模化生產質量穩定、價格適宜的單井循環換熱地能採集和提升
（熱泵）設備；�、急需建立有效地能供暖服務維修保證體系；並重點完善了可複製的
規模化推廣模式，從傳統的單項建築物訂單模式逐步發展能源合同管理以及進入城市
供暖配套基礎設施，進而實現可複製的規模化發展階段。見下表：

以投資劃分推廣運營模式比較表

EPC模式 熱力運營模式
虛擬電廠模式
（城市供暖基礎設施）

投資方 項目業主 EPC承包商 第三方投資者

建設方 EPC承包商（以一
次性賺取工程施
工和銷售機器設
備的利潤為經營
目標）

EPC承包商（以獲取單
個項目的長期運營收
益為經營目標）

第三方投資者（以獲取
多個項目的規模效益
和長期運營收益為經
營目標）

運營方 項目業主委託物
業或其他公司

EPC承包商或委託物
業等機構進行能源合
同管理

第三方投資者組建的
專業運營公司

收費權 項目業主 EPC承包商 第三方投資者

產權歸屬 項目業主 EPC承包商 第三方投資者

風險承擔 項目業主 EPC承包商 第三方投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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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C模式 熱力運營模式
虛擬電廠模式
（城市供暖基礎設施）

主要優點 符合人們常規思
維，各方關係簡
單，易於操作

�. 提高了項目業主
的積極性；

�. 有利於減少實施
節能項目的投資
和管理成本；

�. 理順了供熱與用
熱的關係，理順
了投資、建設、
運營的關係；

�. 便於銀行和金融
組織提供項目融
資；

�. 對用戶最有保證 �. 有利於獲得政府
支持和CDM支
助；

�. 有利於用最少的
投入發揮最大的
節能潛力

�. 有利於大規模推
廣地源熱泵技術
應用，環保和社
會效益顯著

主要缺點 無法解決質量性
能與價格的矛盾

特許經營合同相對複
雜，增加了簽約、操
作的難度。

第三方投資者以盈利
為經營目標，故談判
簽約週期較長。

EPC指設計、採購、施工

同時會同相關行業和管理部門，參與北京市地方標準“單井循環換熱地能採集井”的編
寫，為地能作為供暖替代能源的規模化發展作好基礎工作。

這些工作預計會對下一年度乃至公司的終久發展意義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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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保護

二零一零年，深圳利賽實業發展有限公司（「深圳利賽」）（該公司主要經營環保業務），
通過競標取得下坪填埋場管養權，通過接管下坪場填埋氣體收集系統，使得深圳利賽
能夠採取增加氣井數量、氣井優化和井區維護等措施，進一步提高氣量並保持氣量的
穩定，以提高核證減排量（「CERs」）之氣量。

二零一零年，深圳利賽下坪填埋場CDM項目每個月的CERs減排量都穩定在�萬噸以
上。惟公司CERs交易以歐元計價且價格隨市場波動，受歐元匯率及CERs市場價格波
動影響較大。

觀瀾河污水處理項目運行穩定，處理後水質達到相關要求，公司承包運營合約於二零
一零年年底到期，公司於到期後須重新競標該項目運營權。

深圳市生活垃圾焚燒飛灰處理（「飛灰項目」）採用清華大學《「���計劃」資源環境技術領
域課題研究報告—危險廢物處理處置技術（�00�.��）》中提出的「高分子螯合劑藥劑穩
定化技術」處理焚燒飛灰。藥劑與飛灰中的重金屬反應生成穩定的高分子螯合物，實
現飛灰無害化處理。該工程是我國第一個以進入生活垃圾填埋場填埋為目標設計、建
設的飛灰穩定化處理工程，該項目有助於解決大量焚燒飛灰的出路問題，在全國有一
定的示範作用。目前公司正按國家有關規定申請運行資質，投入正常運營後，將成為
公司新的業務增長點。

證券投資

本集團之財資管理為在現金盈餘中取得更豐厚回報，故將持更穩健審慎態度進行證券
投資及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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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

本公司致力維持高水平之企業管治，以保障本公司股東之權益。於截至二零一零年三
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一直遵守創業板上市規則附錄十五所載之企業管治常
規守則（「守則」）之大部份守則條文，惟下列者除外：

本公司現時並無設立提名委員會。因此，委任新董事事宜乃由董事會審議及決定。考
慮新董事或董事會空缺之提名時，董事會將考慮候選人之技能、資歷、工作經驗、專
業知識、領導才能及個人誠信。於回顧期內，概無董事獲委任。

競爭及利益衝突

本公司之董事、管理層股東或主要股東或彼等各自之聯繫人士概無從事與本集團之業
務構成競爭或可能構成競爭之業務，且亦無與本集團有任何其他利益衝突。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設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並遵照創業板上市規則書面訂立職責範
圍。審核委員會之主要職責包括審閱及監管本集團財務申報過程及內部管控機制，以
及向本公司之董事提供意見。

審核委員會由本公司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賈文增先生（審核委員會主席）、陳文娟女士
及周雲海先生組成。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經審核全年業績及
就此提供意見及評論。審核委員會於回顧期內曾召開四次會議。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

本公司並無就董事進行證券交易採納守則，惟向所有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本公司表
示各董事已於回顧期內遵守創業板上市規則第�.��至第�.��條所載之規定交易標準及
其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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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任何附屬公司概無於回顧期內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執行董事陳蕙姬女士、徐生恒先生、吳樹民先生及蘇錦輝先
生，非執行董事傅慧忠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陳文娟女士、賈文增先生及周雲海
先生組成。

承董事會命
中國地能有限公司

主席
陳蕙姬

香港，二零一零年六月二十九日


